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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 

成经信财〔2023〕11 号 
 

 

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等 5 部门 

关于组织开展成都市“蓉贝”软件人才年度 

评估及资金支持申报工作的通知 
 

四川天府新区、成都高新区、锦江区、青羊区、金牛区、武侯区、

成华区、龙泉驿区、青白江区、新都区、温江区、双流区、郫都

区、新津区工业和信息化（软件产业）、教育、科技、财政和人社

主管部门：  

按照市经信局等 4 部门印发的《成都市“蓉贝”软件人才评

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
成 都 市 教 育 局 
成 都 市 科 学 技 术 局 
成 都 市 财 政 局 
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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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细则》（成经信办〔2021〕7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就组织开展

成都市“蓉贝”软件人才年度评估及资金支持申报工作的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申报对象 

（一）此次评估人才：2019 年、2020 年入选且经 2022 年评

估合格的“蓉贝”软件人才，2021 年入选的“蓉贝”软件人才。 

（二）资金支持申报人才：参与此次评估的人才，2022 年入

选的“蓉贝”软件人才。 

二、评估工作 

（一）评估时段：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 

（二）评估事项：按《成都市“蓉贝”软件人才评估细则》

规定的评估条件、标准进行评估。（见附件 1、3） 

三、资金支持 

（一）对被评聘的“蓉贝”行业领军者，依据协议，可给予

200 万元资金支持（分 5 年支付）或自评聘之年起每年参照其个

人上一年度对成都的贡献程度按 100%的比例给予资金支持。（见

附件 4） 

填写要求：（以下 1、2 条二选一） 

1．对选择给予 200 万元资金支持（分 5 年支付）的，请在

申报表中相应栏处填写第（）年，并填报个人申报栏和签字。 

2．对选择自评聘之年起每年参照其个人上一年度对成都的

贡献程度按 100%的比例给予资金支持的，请在申报表中相应栏

处□打√，申报者按程序填写个人申报栏并签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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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被评聘的“蓉贝”技术领衔人，依据协议，自评聘

之年起每年参照其个人上一年度对成都的贡献程度按 75%的比

例给予资金支持。（见附件 4） 

填写要求：请在申报表中相应栏处□打√，申报者按程序填

写个人申报栏并签字。 

（三）对被评聘的“蓉贝”资深工程师，依据协议，自评聘

之年起每年参照其个人上一年度对成都的贡献程度按 50%的比

例给予资金支持。（见附件 4） 

填写要求：请在申报表中相应栏处□打√，申报者按程序填

写个人申报栏并签字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由成都市“蓉贝”软件人才向所在区（市）县工业和

信息化（软件产业）主管部门提出评估及资金支持申请。 

特别提醒：1．逾期视为自动放弃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

申报者自行承担。2．对因申报材料不齐，导致评估无法通过，

不再补充材料，造成的一切损失由申报者自行负责。3.年度评估

不合格者，自动终止“蓉贝”软件人才相关支持资格。 

（二）评估申报材料装订，统一用 A4 纸，按材料顺序双面

胶印，封面见附件 6。（附件 7 不在申报材料之列） 

（三）区（市）县对评估材料和资金支持的金额审核后上报，

包括已享受与 2021 年相关的其他人才（市、区两级）的支持金

额。 

（四）成都市“蓉贝”软件人才资金支持汇总表按 2019 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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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 

成都市“蓉贝”软件人才评估条件 
 
一、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等 4 部门《关于印发成都市“蓉

贝”软件人才评选办法的通知》（成经信发〔2020〕4 号）所规

定的成都市“蓉贝”软件人才条件（含补充推选条件）。 

（一）行业领军者 

1．创办并正常运营软件企业，是企业创始人或联合创始人；

或者是上一年度软件业务收入达到 50 亿元及以上大型软件企业

核心技术团队领军人物；或者持有企业 15%及以上的股份或股

权。（此项三个条件具备其中之一即可） 

2．组织研发软件产品及其服务或开展软件技术融合应用创

新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，所在企业上一年度自主研发的软件业务

收入在 2 亿元及以上。 

3．综合评估行业领军者所在企业上一年度贡献度达到 3500

万元。 

4．综合评估行业领军者上一年度贡献度达到 100 万元。 

5．上一年度所在企（事）业单位或机构为行业领军者在成

都市连续缴纳社保 6 个月及以上或上一年度在成都市范围内连

续缴纳个人所得税 6 个月及以上。 

6．对近三年获得国家、省软件相关工程/专项等资金支持累

计超过 2 亿元，截至评估当年已到账金额不低于 2000 万元，且

行业领军者作为有涉核心、关键软件产品的项目牵头主持人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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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不受第 1、第 4 条限制。 

（二）技术领衔人 

1．拥有独立主导设计策划的软件产品及其服务面市，上一

年度技术领衔人主持研发的单款消费级软件产品及其服务收入

在 5000 万元及以上或单款企业级软件产品及其服务收入在 2000

万元及以上；或者上一年度技术领衔人是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或

科学技术部关键核心技术涉软类单个国家重大专项、重点研发计

划等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牵头企业的核心主研人员，归属企业的

项目支持资金达到 1000 万元及以上且首批资金已到位；或者上

一年度技术领衔人是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或科学技术部关键核

心技术纯软类单个国家重大专项、重点研发计划等中央财政资金

支持的牵头企业的核心主研人员，归属企业的项目支持资金达到

800 万元及以上且首批资金已到位。（此项三个条件具备其中之

一即可） 

2．综合评估技术领衔人所在企业上一年度贡献度达到 300

万元。 

3．综合评估技术领衔人上一年度贡献度达到 5 万元。 

4．在成都市的企（事）业单位或机构工作 6 个月及以上，

且上一年度所在企（事）业单位或机构为技术领衔人在成都市连

续缴纳社保 6 个月及以上或上一年度在成都市范围内连续缴纳

个人所得税 6 个月及以上。 

5．对近三年获得国家、省软件相关工程/专项等资金支持累

计超过 5000 万元，截至申报当年已到账金额不低于 800 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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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技术领衔人作为有涉核心、关键软件产品的项目牵头主持人

员，可不受第 1、第 3 条限制。 

（三）资深工程师 

1．有主持研发并实施的软件产品及其服务面市，上一年度

资深工程师主持研发的消费级软件产品及其服务累计收入在

1500 万元及以上或企业级软件产品及其服务累计收入达到 500

万元；或者上一年度资深工程师是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或科学技

术部关键核心技术涉软类单个国家重大专项、重点研发计划等中

央财政资金支持的牵头企业的重要主研人员（前三位），归属企

业的项目支持资金达到 1000 万元及以上且首批资金已到位；或

者上一年度资深工程师是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或科学技术部关

键核心技术纯软类单个国家重大专项、重点研发计划等中央财政

资金支持的牵头企业的重要主研人员（前三位），归属企业的项

目支持资金达到 800 万元及以上且首批资金已到位。（此项三个

条件具备其中之一即可） 

2．综合评估资深工程师上一年度贡献度达到 1 万元。 

3．在成都市的企（事）业单位或机构工作 6 个月及以上，

且上一年度所在企（事）业单位或机构为资深工程师在成都市连

续缴纳社保 6 个月及以上或上一年度在成都市范围内连续缴纳

个人所得税 6 个月及以上。 

二、上一年度参与推动成都市软件产业发展情况。 

1．上一年度主持或参与的项目（包括纯软类或涉软类国家

级、省级、市级重点项目）情况，以及技术、产品在行业内或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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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的影响力情况。 

2．上一年度获得的软件著作权或发明专利情况。 

3．上一年度主导的省市级“首版次”软件产品情况。 

4．上一年度其它有关参与促进我市软件产业发展的情况。 

5．上一年度所在企（事）业单位或机构软件业务收入情况。 

三、上一年度所在企（事）业单位或机构纳税情况。 

四、上一年度发挥成都市“蓉贝”软件人才标杆作用，指导、

培养或孵化成都本土软件人才情况。 

五、上一年度积极宣传成都市的人才政策，积极利用行业人

脉资源等引进更多软件人才来蓉创新创业，实现“以才引才”情

况。 

六、上一年度遵守法律法规，守法经营，无弄虚作假、无侵

犯知识产权等行为。 

（详见附件 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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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
评估申报材料佐证清单顺序 
 

封面（附件 6）、目录 

（一）材料真实性承诺书。（见附件 5） 

（二）成都市软件产业“蓉贝”计划行业领军者、技术领衔

人、资深工程师证书封面和内页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。（各 1

份） 

（三）成都市“蓉贝”软件人才年度评估表（见附件 3）。 

（四）上一年度所在企（事）业单位或机构为申报人在成都

市连续缴纳社保 6 个月及以上流水单证明材料。 

（五）附件 3 中所列主持研发的业绩情况证明材料。 

此项特别提醒：提供 2021 年包括但不限于与之相关的公司

项目立项证明或合同、对应的软件产品及其服务收入发票等关键

印证材料复印件（需盖鲜章）；或者提供 2021 年主持或参与的关

键核心技术涉软类或纯软类国家重大专项、重点研发计划的项目

立项书中与之关联证明、首批拨款凭证等关键印证材料复印件

（需盖鲜章）；或者提供 2021 年获得国家、省软件相关工程/专项

等资金支持累计金额，截至申报当年已到账金额凭证，涉核心、

关键软件产品的项目名称等关键印证材料复印件（需盖鲜章）。 

（六）所在单位的经营成效。 

1．2021 年企业软件业务收入证明材料； 

注：提供《成都市软件和信息技术公共服务系统》中申报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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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企业上一年度软件业务收入年报表（http://service.chinasoft.org.cn/）。 

2．2021 年 1 月 1 日—12 月 31 日企业纳税证明材料。 

（七）2021 年 1 月 1 日—12 月 31 日期间内个人所得税缴纳

金额税收完税证明材料。 

（八）上一年度参与推动成都市软件产业发展情况证明材料。 

1．上一年度主持或参与的项目（包括纯软类或涉软类国家

级、省级、市级重点项目）情况，以及技术、产品在行业内或在

成都市的影响力情况。 

2．上一年度获得的软件著作权或发明专利材料复印件。 

3．上一年度主导的省市级“首版次”软件产品材料复印件。 

4．上一年度其它有关参与促进我市软件产业发展的情况。 

①企业组织或参与产品相关的展会、活动证明材料。 

②企业内部、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比赛证明材料。 

③企业或个人积极参加省市经信部门组织的会议证明材料。 

④企业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软件百强、工业和信息化部

中国电子信息百强、成都市软件产业影响力十强等情况证明材

料。 

（九）上一年度发挥成都市“蓉贝”软件人才的标杆作用，

指导、培养、孵化成都本土软件人才情况相关证明材料。(如担

任授课或辅导老师，企业与院校、科研机构和企业有合作协议并

组织过员工培训，本企业内部组织过培训等证明材料) 

（十）上一年度积极宣传成都市的人才政策，积极利用行业

人脉资源等引进更多软件人才来蓉创新创业，实现“以才引才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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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相关证明材料。 

（十一）所在单位履行社会责任（如解决就业数量，参与支

教、助学、助残、扶贫等公益性活动及社会捐助）等相关证明材

料。 

（十二）成都市“蓉贝”软件人才资金支持申报表（见附件

4）。 

（十三）被评聘的成都市“蓉贝”软件人才在成都市范围内

已享受与 2021 年相关的其他人才支持金额相关证明材料[市级、

区（市）县分别统计]。 

 

特别提醒： 

1．评估申报材料按清单顺序双面胶装，并列出目录。 

2．2019 年、2020 年、2021 年“蓉贝”软件人才按上述清

单准备。 

3．2022 年“蓉贝”软件人才按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七）、（十二）、

（十三）准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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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 

成都市“蓉贝”软件人才年度评估表 
 

姓   名  人才类别 

2019 年□ 

2020 年□ 

2021 年□ 

□行业领军者 

□技术领衔人 

□资深工程师 

担任 

职务 
 
 

注册地 

区（市）县 
 身份证号码  联系电话  

工作单位  
入选其它人才 

计划情况 
 

上一年度在成都市连续缴纳社保 6 个月及以上或在成都市范围内连续缴纳个人所得税 6 个月及以上。 是□否□ 

2021 年度所在单位软件业务

收入（万元） 
 

2021 年度所

在单位纳税

金额（元） 

 

2021 年度

个人纳税金

额（元） 

 

产品 

名称 1 

收入 

（万元） 

产品 

名称 2 

收入 

（万元） 

产品 

名称 3 

收入 

（万元） 
上一年度主持研发的软件产

品名称及其服务（消费级） 
      

产品 

名称 1 

收入 

（万元） 

产品 

名称 2 

收入 

（万元） 

产品 

名称 3 

收入 

（万元） 
上一年度主持研发的软件产

品名称及其服务（企业级） 
      

获得工业和信息化

部或科学技术部关

键核心技术涉软类

单个国家重大专

项、重点研发计划

等中央财政资金支

持项目名称 

归属企业的

项目支持金

额（元） 

2021 年到账

金额（元） 

获得工业和信息化

部或科学技术部关

键核心技术纯软类

单个国家重大专项、

重点研发计划等中

央财政资金支持项

目名称 

归属企业

的项目支

持金额

（元） 

2021 年

到账金

额（元） 

1   1   

2021 年

作为 

□核心

主研人

员 

或 

□重要

主研人

员 

2   2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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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的国家软件相

关工程/专项名称 

累计金额

（元） 

2021 年到账

金额（元） 

获得省软件相关工程

/专项名称 

累计金额

（元） 

2021 年到

账金额

（元） 

1  1  

2021 年

作为有

涉核

心、关

键软件

产品的

项目主

持人员 
2 

 

 2 

 

 

项目名称 
项目金额（销

售收入）（元） 
市场占有率 

项目或产品

适用领域 
项目甲方 

1     

2021 年主持的软件项目（含纯

软类或涉软类市级重点项目） 

2     

2021 年个人主导获得的软件

著作权或发明专利名称 
 

2021 年企业获得省市“首版

次”软件产品名称 
 

上一年度其它有关参与促进

我市软件产业发展的情况 
 

上一年度发挥 “蓉贝”软件

人才的标杆作用，指导、培养、

孵化成都本土软件人才情况 

 

上一年度积极宣传成都市的

人才政策，积极利用行业人脉

资源等引进更多软件人才来

蓉创新创业，实现“以才引才” 

情况 

 

遵守法律法规，守法经营，无弄虚作假、无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。 是□ 否□ 

单位员工数量（人） 
（以下填写）参与支教、助学、助残、扶贫等公益性活动及社会捐助情况（含金

额） 

2019 年（     人） 

2020 年（     人） 

所在单

位履行

社会责

任 
2021 年（     人） 

 

申报人意见 

填（以上情况属实）  

申报人（签名）  
 

年  月  日 

工作单位审核意见 

 
 

填（情况属实，同意申报  ）  

（单位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区（市）县工业和信息化（软

件产业）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

填（已初评，同意上报）  
 

（主管部门盖章）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注：1.请在□内打√。2.表格中上一年度指评估时段期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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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成都市“蓉贝”软件人才资金支持申报表 

（行业领军者） 

姓   名  人才类别 
2019 年□ 

2020 年□ 
□行业领军者 担任职务  

 
单位注册地所在区

（市）县  
 身份证号码   联系电话  

工作单位  

依据协议，可给予 200 万元资金支持（分 5 年支付） 第（  ）年申请 

自评聘之年起每年参照其个人上一年度对成都的贡献

程度按 100%的比例给予资金支持。 
□ 

个人申报栏 区（市）县审核栏 备注： 

2021 年度申报人个

税缴纳金额（元） 
 

2021 年度申

报人个税缴纳

金额（元） 

 

其中： 其中：   

1.工资薪金所得  
1.工资薪金所

得 
 

2.生产经营所得     
2.生产经营所

得    
 

3.劳务报酬所得     
3.劳务报酬所

得    
 

4.稿酬所得        4.稿酬所得       

5.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 
5.特许权使用

费所得 
 

上述 1-5 项合计金额

（元） 
 

上述 1-5 项合

计金额（元） 
 

市级部

分 
 市级部分  已享受与 2021 年相

关的其他人才支持

金额（元） 区（市）

县部分 
 

申报人确认： 
 
 
 
 
 

填（姓名）  
 
  
 
 

 年  月  日 

已享受与

2021 年相关

的其他人才支

持金额（元） 
区（市）县 

部分 
 

 

工作单位审核 

意见 

 

情况属实，同意申报    

（单位盖章）  
 

年  月  日 

区（市）县工业和信

息化（软件产业）主

管部门审核意见 

填（已审核，同意上报）                 

  （主管部门盖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区（市）县财政主管

部门审核意见 

填（已审核，同意上报）        （主管部门盖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备注：1.请在第（）年内填写 1、2、3、4或 5；2.请在□处打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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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“蓉贝”软件人才资金支持申报表 
（技术领衔人、资深工程师） 

姓 名  人才类别 

2019 年□ 

2020 年□ 

2021 年□ 

2022 年□ 

□技术领衔人 

□资深工程师 
担任职务  

 

单位注册地所

在区（市）县  

 身份证号码   联系电话  

工作单位  

自评聘之年起每年参照其个人上一年度对成都的

贡献程度按 75%的比例给予资金支持。 □ 
自评聘之年起每年参照其个人上一年度对成都的

贡献程度按 50%的比例给予资金支持。 □ 
个人申报栏 区（市）县审核栏 备注： 

2021年度申报

人个税缴纳金

额（元） 

 

2021 年度申报

人个税缴纳金

额（元） 

 

其中：   其中：   

1.工资薪金所

得 
 1.工资薪金所得  

2.生产经营所

得    
 2.生产经营所得    

3.劳务报酬所

得    
 3.劳务报酬所得    

4.稿酬所得       4.稿酬所得       

5.特许权使用

费所得 
 

5.特许权使用费

所得 
 

上述 1-5 项合

计金额（元） 
 

上述 1-5 项合计

金额（元） 
 

市级部

分 
 市级部分  

已享受与 2021

年相关的其他

人才支持金额

（元） 
区（市）

县部分 
 

申报人确认： 
 
 
 
 
 

填（姓名）  
 
  
 
 

 年  月  日 

已享受与 2021

年相关的其他

人才支持金额

（元） 
区（市）县 

部分 
 

 

工作单位审核

意见 

 

情况属实，同意申报     

（单位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区（市）县工

业和信息化

（软件产业）

主管部门审核

意见 

填（已审核，同意上报）                 

     （主管部门盖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区（市）县财

政主管部门审

核意见 

填（已审核，同意上报）  
 

（主管部门盖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备注：请在□处打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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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

 
本人及单位知晓申报通知的全部内容，清楚并理解申报的条

件、材料、时间和程序等相关要求，现郑重承诺如下： 

一、承诺递交的申报表中所填写的内容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。 

二、承诺本次申报提供的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不存在伪

造、抄袭等虚假情形。 

愿接受主管部门、社会等的监督，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，

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 

 

 

承诺企（事）业单位或机构（盖章）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申报人签字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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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 
 

成都市“蓉贝”软件人才评估及资金支持 
 

 

 

 

 

申  报  材  料 

 

 

 

获评年度：如：2021年 

申报类别：            

申 报 人：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
所在单位：            

 

 

 
2023 年 4 月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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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 
 

        区（市）县资金支持汇总表 
（2019年、2020年、2021年“蓉贝”软件人才） 

填表单位：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
区（市）县审核意见 

已享受与 2021 年相关的其

他人才支持金额（元） 序号 姓 名 单位名称 人才类别 2021 年个人所得税 1-5

项纳税合计金额（元） 
市级部分 

区（市）县 

部分 

申报资金支持金额

（元） 

联系电话 

1 李 XX …… 行业领军者      

2   技术领衔人      

3   资深工程师      

….         

合计 应下拨资金支持金额总额   

备注：（一）2021年个人所得税 5项纳税：1.工资薪金所得；2.生产经营所得；3.劳务报酬所得；4.稿酬所得；5.特许权使用费所得。 

（二）【申报资金支持金额】需扣除“蓉贝”软件人才当年在成都市级、区（市）县已享受的其他人才资金支持。如果【已享受与 2021 年相关的其

他人才支持金额】等于或超过应支持的数额，仍须按程序填报，请在【申报资金支持金额】栏填零。 

（三）有关填报咨询电话 6188164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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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区（市）县资金支持汇总表 
（2022年“蓉贝”软件人才） 

填表单位：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
区（市）县审核意见 

已享受与 2021 年相关的其

他人才支持金额（元） 序号 姓 名 单位名称 
人才类

别 2021 年个人所得税 1-5
项纳税合计金额（元） 

市级部分 
区（市）县 

部分 

申报资金支持金额

（元） 
联系电话 

1   
技术领

衔人 
     

2   
资深工

程师 
     

         

….         

合计 应下拨资金支持金额总额   

备注：（一）2021年个人所得税 5项纳税：1.工资薪金所得；2.生产经营所得；3.劳务报酬所得；4.稿酬所得；5.特许权使用费所得。 

（二）【申报资金支持金额】需扣除“蓉贝”软件人才当年在成都市级、区（市）县已享受的其他人才资金支持。如果【已享受与 2021 年相关的其

他人才支持金额】等于或超过应支持的数额，仍须按程序填报，请在【申报资金支持金额】栏填零。 

（三）有关填报咨询电话 6188164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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